
关于开展 2018 级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
中期检查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，对推进研究生

学位论文工作，及时发现问题并即时整改、保证论文质量有着重要作用。

根据学校要求，现将研究生中期检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

2018级研究生，并且学位论文开题环节已完成，拟在 2021年申请学

位论文送审。

二、检查方式与截止时间

本次中期检查采用研究生自查（提交进展报告）、导师协查（中期汇报）、

学院主查（督导与专家评审）的方式进行。

检查截止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23 日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1、学位论文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与开题报告是否相符。

2、学位论文已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及其学术价值。

3、目前存在或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，拟采取的解决方案。

4、下一步的学习计划与学位论文按期完成的可能性。

5、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或取得其它科研成果情况。

四、具体要求

1、进展报告

每位研究生需撰写学位论文工作进展报告（格式和内容见附件参考模

版），正反打印一式 3份交中期汇报各小组组长，供中期汇报时 3位评审专

家审阅；同时于 2020 年 11 月 18 前由各小组组长汇总后提交进展报告电子

版（PDF格式，“学号+姓名”，不超过两页）至学院，学院汇总后将装订成



册存档，并请学院督导以及专家对进展报告进行评审。

2、中期汇报

论文中期汇报要求至少 3位专家（副教授职称以上或者硕导，可含导

师）参与现场评议，要求各汇报小组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前将汇报时间和

地点上报学院，学院将进行督查。中期汇报完成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

23 日。

3、学位论文中期考核采用四级记分，即优、良、合格、不合格。检查

成绩作为相关论文能否进入送审答辩环节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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